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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技术服务要求

（一）服务范围

内江师范学院拟采用竞争性谈判的方式采购一家供应商为学校提供相关的调律和维

修服务，以确保采购人在教学、演出、学术交流等方面的需求得到相应的技术保障。

（二）服务要求

1.调律维修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调律、更换琴弦、维修机件部分、调整琴键等内容。

2.供应商所有调律维修服务须指派取得国家钢琴中级及以上调律师资质的技术人员上

门服务，服务地点在学校校园内，若因特殊情况需送修的，需经使用单位和国资处同意后

方可实施。

3.钢琴调律集中调律时间为寒暑假期间。

4.若被我校专业教师集体认定为调律效果不满意，则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的服务合同

中止，采购人有权另行选择供应商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5.若因供应商自身技术团队数量有限等原因，不能在采购人要求时间内，派出足够合

格技术人员开展相关调律维修服务，保障采购人教学、演出、学术交流等需要时，采购人

有权另行选择其他供应商提供相关技术服务，所产生的费用从供应商的服务费中进行扣除。

6.调律、维修期间，所有人员、设备等安全问题，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配合并负责

统计、监督。

7.服务响应时间要求：对于突发钢琴调律维修服务需求时，供应商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应当保证派出足够的技术人员于 24 小时内到达学校进行调律维修并及时完成相关保障任

务，若非紧急突发情况，到校时间可以适当推延但最迟不超过 48 小时。

二、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及地点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合同期间因供应商服务无法达到采购人要求或

发生重大变故，可终止合同，因此造成的损失，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2.服务地点：内江师范学院高桥校区。

（二）合同价款

合同价是供应商响应采购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含完成本项目所涉

及的人工劳务、差旅、风险、税金、利润、招标代理服务费及以采购文件规定的一切费用。

（三）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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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签订后，完成本项目所有服务工作经采购人验收服务合格后一次性支付合同金

额的 100%[（付款时扣除考核扣减费用（如有）]。

2.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算。付款方

式均采用公对公的银行转账，采购人接受转账的开户信息以合同载明的为准。如因成交供

应商未按照要求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导致逾期付款的，不视为采购人违约，采购人不承担

任何责任。

（四）其他要求

供应商未按时提供钢琴调律维修服务的，合同期内供应商不按采购人要求按时提供钢

琴调律维修服务的，第一次给予警告，第二次约谈并出具整改通知书，第三次采购人有权

单方面终止采购合同，对采购人造成不良影响或经济损失等后果的，保留追究供应商的经

济和法律权利。

（五）考核管理

学校将依据使用状况，按照考核标准每年对供应商进行考核，并确保每次考核情况都

通知到供应商，考核表满分为 100 分，绩效考核细则如下：

《音乐学院钢琴调修考核细则》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标准

分
扣分标准

考

核

得

分

响应时

间

紧急调修需

求

在音乐学院有大型演出、讲座等活动，

需要紧急调修的任务时，要在 12 小时

内响应。

3分

未能按时响应到

达现场的，每次

扣 3分。

常规调修需

求

对于日常的钢琴调修预约，调修人员

应在接到通知后 24 小时内响应并到

达学院现场。

2分

未能按时响应到

达现场的，每次

扣 2分。

验收抽

查要求

每年对学院

所有钢琴进

行集中调修

两次，主要

在寒暑假内

进行，使用

方在每年的

3月和9月对

所有已经调

是否对每台钢琴进行了调律和检修，

音准是否达标。
1分

未达标的及时整

改则不扣分（需

12 小时响应），

整改不达标扣 1

分。

对需要更换的配件是否更换。 1分

如及时更换则不

扣分（需 12 小

时响应），整改

不达标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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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完成的钢

琴进行集中

验收。
是否存在漏修漏调。 1分

如及时调修则不

扣分 （需 12 小

时响应），整改

不达标扣 1分。

注：总分 100 分，得分低于 70 分，将扣除调修总费用，70 分以上按照对应分数的百分比

拨付调修费用。

（四）履约验收

按国家及相关行业技术标准和规范、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

验收。

注：本章条款均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若未满足的，将被视为无效响应。


